录播教室管理制度

录播室是学校开展教学活动、课程录制工作的专用场所，为保障录播室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录播教室是学校课程录制的专用教室，一般不得用于其它学科教学、召开会议、聚会、娱乐等活动。
二、需要使用录播教室的科室（教研组）或个人，必须先提出申请，经本科室领导同意后，由录播室管理人员统一安排使用。
三、录播教室使用者，不得在教室内随意张贴、乱涂乱挂；应认真阅读各仪器设备的说明书和控制台操作说明；认真检查仪器设备的完好程度，如有问题，及时通知技术人员处理。
四、严格按仪器设备的操作规范操作；时刻注意仪器设备运转情况，一旦有故障，应立即报告技术人员处理，并详细说明出现故障的原因；若当时不报告，事后发现时一切责任由当事人负责。
五、未经同意，不准擅自改动仪器设备的连接线，不准擅自移动或拆卸任何仪器设备，不准擅自把仪器设备拿出室外使用。
六、使用录播室结束后，应按操作程序整理好仪器设备、关闭所有设备电源，检查关闭门窗、水电等。
七、使用者负责安排打扫教室环境卫生，不得随地抛弃废物，不得吸烟或吃零食。
八、使用期间，一切消防、安全责任归申请使用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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